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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简称“准

则”）第三条规定，若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有商业实质且换入

资产或者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则应当以换出

资产的公允价值作为确定换入资产成本的基础。笔者将此称

为公允价值模式。准则第六条规定，未同时满足本准则第三条

规定条件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当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

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笔者将此称为账

面价值模式。

（一）

目前，对具有商业实质且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

值能够可靠计量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公允价值模式）出现了

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以下通过举例来说明。

例 1：甲公司以其使用中的一台账面价值为 850 000元

（原价为 1 000 000元，累计折旧为 150 000元，未计提减值准

备）的设备换入乙公司生产的一批钢材，钢材的账面价值为

800 000元。甲公司将换入钢材作为原材料用于生产产品，乙

公司将换入设备作为固定资产。设备的公允价值为 1 200 000

元，钢材的公允价值为 1 000 000元，由此乙公司支付 200 000

元补价给甲公司。甲公司和乙公司均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

用的增值税税率均为 17%，计税价格等于公允价值。假定该交

换具有商业实质，甲、乙公司不存在关联方关系，交易价格公

允，交易过程除增值税以外不考虑其他税费，且乙公司因换入

设备而涉及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不得抵扣。

方法一：

首先，判断该项交易是否属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从甲方

看，200 000衣1 200 000伊100%=16.67%<25%，可以判定为非货

币性资产交换；从乙方看，200 000衣（1 000 000+200 000）伊

100%=16.67%<25%，因此也可判定为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因

具有商业实质，且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故采取公允价值

模式确定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

然后，进行相关的账务处理。甲公司：借：固定资产清理

850 000元，累计折旧 150 000元；贷：固定资产 1 000 000元。

借：原材料 830 000 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

税额）170 000 元，银行存款 200 000 元；贷：固定资产清理

850 000 元，营业外收入 350 000 元。乙公司：借：固定资产

1 370 000元；贷：主营业务收入 1 000 000元，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70 000元，银行存款 200 000元。借：

主营业务成本 800 000元；贷：库存商品 800 000元。

方法二：

首先，判断该项交易是否属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同方法

一。因为例题中已经指出了甲公司换入钢材作为原材料，且已

知该原材料的公允价值是 1 000 000元，因此甲公司钢材的入

账价值应为 1 000 000元。

然后，进行相关的账务处理。甲公司：借：固定资产清理

850 000元，累计折旧 150 000元；贷：固定资产 1 000 000元。

借：原材料 1 000 000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

额）170 000元，银行存款 200 000 元；贷：固定资产清理

850 000元，营业外收入 520 000元。乙公司的账务处理与方

法一相同。

方法一严格按照准则的规定进行，钢材作为原材料入账

价值为 830 000元；方法二则遵行会计核算的真实性原则，钢

材作为原材料入账价值为 1 000 000元。同样的业务出现两种

不同的处理结果，造成资产的入账价值出现差异，这肯定会给

会计核算工作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在两种处理

方法中确定一个最具有信服力的处理方法。

笔者认为，方法二更加具有信服力。原因有以下三点：第

一，一项交换行为自身并不可能直接造成一项资产的公允价

值发生变化，更何况例 1中也指出了该项交换是具有商业实

质的，既然具有商业实质，那么该项交易就是公允的，就不应

该出现交换行为改变资产公允价值的情形，因此换入的资产

按照原来的公允价值入账遵循了真实性原则。第二，从现行会

计准则来看，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公允价值均能可靠计量的，

应当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作为确定换入资产成本的基础，

但有确凿证据表明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更加可靠的除外。就

例 1来说，它已经把钢材的公允价值列出了，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个公允价值应该是更可靠的。第三，在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

量时，尽量采用公允价值模式也符合目前我国积极推广在适

度谨慎的前提下使用公允价值模式的总体思路。所以从准则

的条款来看，方法二更为合理。

（二）

下面再看一个不具有商业实质的例子。

例 2：甲公司以其离主要生产基地较远的仓库与离甲公

司生产基地较近的乙公司的办公楼交换。甲公司换出仓库的

账面原价为 3 800 000元，已计提折旧 500 000元。乙公司换

出办公楼的账面原价为 4 500 000 元，已计提折旧 800 000

元。甲公司另支付现金 100 000元给乙公司。假定甲公司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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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信息系统审计的涵义、主要内容和流程进行了分析，以期推动我国信息系统审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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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系统审计的涵义

日本通产情报协会在 1996年对信息系统审计作了如下

定义：为了信息系统的安全、可靠与有效，由独立于审计对象

的信息系统审计师，以第三方的客观立场，对以计算机为核心

的信息系统进行综合检查与评价，向信息系统审计对象的最

高领导提出问题与建议的一连串的活动。1999 年美国学者

Ron A.Weber在《信息系统控制与审计》一书中指出：信息系

统审计是一个获取证据，对信息系统是否能保证资产的安全、

数据的完整，以及是否有效地使用了组织资源并实现了组织

目标做出评价和判断的过程。

无论是哪种定义，我们归纳其要点如下：信息系统审计的

对象是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系统；信息系统审计的目的是

促使信息系统安全、可靠和有效；信息系统审计是一个过程，

需要审计师的专业评价与判断。

二、信息系统审计的主要内容

1. 信息技术（IT）治理。主要任务包括：评估 IT治理结构

的效果，确保董事会对 IT决策、IT发展方向和 IT性能的充

分控制；评估 IT组织结构和人力资源管理；评估 IT战略及其

起草、批准、实施和维护流程；评估 IT政策、标准的制定、批

准、实施和维护流程；评估 IT资源的投资、使用和配置实务；

评估 IT外包战略和政策，以及合同管理实务；评估监督和审

计实务；保证董事和执行层能及时、充分地获得有关的 IT绩

效信息。

2. 系统生命周期管理。主要任务包括：评估拟定的系统

开发或采购，确保其符合组织发展目标；评估项目管理框架和

项目治理实务，确保组织在风险管理过程中坚持成本效益原

入的办公楼作为办公用房，甲公司换出的仓库公允价值为

2 600 000元，甲公司换进的办公楼公允价值为 3 600 000元，

甲公司未对换出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甲公司换出资产交纳相

关税费 50 000元，假设该交换不具有商业实质。

甲公司的会计处理如下：

首先，判断该项交易是否属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100 000衣

（2 600 000+100 000）伊100%=3.7%<25%，可以判定为非货币

性资产交换。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公允价值虽然能够可靠计

量，但因为该交换不具有商业实质，所以支付补价方换入资产

的入账价值越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垣应支付的相关税费+补

价-可以抵扣的相关税费。

然后，进行相关的账务处理。借：固定资产清理 3 300 000

元，累计折旧 500 000元；贷：固定资产 3 800 000 元。借：固

定资产清理 150 000元；贷：银行存款 100 000元，应交税费

50 000元。换入办公楼入账：借：固定资产 3 450 000元；贷：固

定资产清理 3 450 000元。

例 2中确定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完全按照准则的规定进

行。为什么在这里已经知道公允价值而没有采用公允价值模

式呢？笔者认为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例 2中交易不具有商

业实质，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交易的公允性，所以有理由

认为不适宜采用公允价值模式；第二，例 2中已经判断出换入

资产应当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为基础入账，而在这种账面

价值模式下是不确认损益的。假设换入资产按照公允价值入

账，而换出资产按照账面价值销账，这样两者之间会存在差

异，而这个差异又不能列入资产转让损益中，于是这个差异的

处理就是一个问题了。从解决这个差异问题的角度来看，笔者

认为这里不适宜采用公允价值模式。

另外，综观各种会计类教学辅导教材和考试辅导教材，大

家会发现在多项资产进行交换时不管是在账面价值模式下还

是在公允价值模式下，都是按照准则第三条和第六条的规定

来确定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的。多项资产交换在账面价值模

式下按照准则规定确定入账价值的理由可以参见上面的例

2。但是多项资产交换在公允价值模式下也是按照准则第三条

的规定来确定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

由于多项资产交换时无法一一确定各自的价值。在此就不赘

述了。

总之笔者认为，可以这样来总结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下换

入资产入账价值确定的问题。第一，多项资产相互交换的情形

下，按照准则第三条和第六条的规定确定。第二，在单一资产

交换或者多项资产换入一项资产的情形下，适用账面价值模

式时，也应按照准则第六条的规定确定；而适用公允价值模式

时，应该优先考虑已知的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是否可靠，若可

靠则按照该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入账，若不可靠则依旧按照

准则第三条的规定确定。茵


